
僱主快速參考 

Healthy San Francisco 的由來 

 

2006 年 2 月，三藩市市長 Gavin Newsom 創立了「全民保健委員會」 (Universal Healthcare Council，
簡稱 UHC)，並制定一項為三藩市沒有保險的 73,000 名成人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保健計劃。此計劃由
醫療保健部門、商業部門、勞動部門、慈善機關和研究團體的代表，經過四個月的合作，確定了未參
保居民的需要和需求數量。 

在 2006 年 6 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全民健保委員會 」(UHC) 提出建立和實施 San Francisco Health 
Access Program (三藩市保健渠道計劃) 的建議。不久後，「三藩市監事會」(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於 2006 年 7 月一致通過「保健安全條例」(Health Care Security Ordinance，簡稱 HCSO)。
此條例要求所涉及的僱主為其獲承保的僱員支付醫療保健費用，並要求「公共衛生部」(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建立 Health Access Program，現在稱為 Healthy San Francisco 計劃。 

Healthy San Francisco 是僱主履行其遵守醫療保健開支要求之義務的方法之一。 

Healthy San Francisco 並非健康保險。它是市政府建立的一項安全網計劃，旨在向三藩市所有未參保的
居民提供可負擔的醫療護理。會員選擇一家診所作為其指定醫療診所，該診所為其提供所有基本護
理，偏重於預防性護理，也可提供專科護理和其他服務，但急診護理，甚至包括緊急服務，只能在三
藩市總醫院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獲得。 

本計劃的願景是，三藩市所有未參保的成年居民都可申請加入本計劃，不論其就業狀況、移民身份如
何或目前患有何種疾病。申請人的年齡必須介於 18 至 64 歲之間、未參加保險、居住在三藩市，且不
符合加入 Medi-Cal 等其他政府資助的健康福利計劃的資格。 

從 2008 年 2 月起，本計劃可向所有處於或低於聯邦貧困水平 (Federal Poverty Level) 的 300%、且未
參保的三藩市居民提供，也可向所有符合資格的三藩市僱員提供，而不論其收入如何。 

 

欲知詳情，請瀏覽 www.healthysanfrancisco.org 

http://www.healthysanfrancisco.org/

